南京航空航天大学“科创新秀· 科创之星”评选办法
一、参评对象

1．科创新秀评选对象：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籍硕士研究生。
2．科创之星评选对象：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籍博士研究生。
二、参评资格条件
1．文科硕士生至少须有一篇在中文核心刊物发表的学术论文；文科博士生至少须有一篇在中文重要核心刊物发表的学术论文。
2．理工科硕士生至少须有一篇被SCI、SSCI或EI收录的学术论文；理工科博士生至少须有一篇在SCI或SSCI源期刊上正式发表的学术论文。

三、参评方式

研究生自荐和导师推荐相结合。
四、各学院推荐比例

各学院可推荐“科创之星”候选人2-3人、“科创新秀”候选人2-4人。
五、评选规则
   (一)学术论文

1. SCI或SSCI学术论文，影响因子（IF）<1, 以每篇20分计；影响因子在1.0≤IF≤3.0, 以每篇10+IF*10分计；IF>3.0，以每篇30+(IF-3)*10分计。
2．EI学术论文，以每篇10分计。

3．境外EI、ISTP国际会议论文，以每篇7.5分计。

4．境内EI、ISTP国际会议论文，以每篇5分计。

5．仅统计第一作者的学术论文。 

   （二）学术著作 
1．学术专著以每部30分计。

2．古籍校注、中文编译第一作者以每部10分计，其他作者以每部5分计。

   （三）科研项目、科技发明，比赛获奖情况

1．作为主要作者参加全国性比赛（挑战杯等），获奖的，一等奖以每项30分计，二等奖以每项20分计，三等奖以每项15分计。
2．省、市级比赛一等奖以每项15分计，二等奖以每项10分计，三等奖以每项5分计。
3．以上打分方式为原则性，有遇其他未列出情况时参照以上标准打分。
   （四）发明专利
1．授权发明专利（排名前三名，完成单位署名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），以每项30分计。
2. 已公开发明专利但未授权（排名前三名，完成单位署名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），以每项7.5分计。
3．已申请发明专利（排名前三名，完成单位署名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），以每项5分计。
   （五）对于确实具有重大突破意义和成果突出的论文，专著，发现，发明等可在征求专家评审委员会意见的基础上直接进入决赛。
   （六）备注
1．核心期刊、重要核心刊物需以校科技部公布的最新指南为准。
2．所称"学术成果"的发表时间必须在所在学历入学以后；

3．在所提交作品中参赛选手所属单位须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；

4．同一作品不能累计加分，取最高分计入；
5．各参赛同学对自己申报的成果有举证的义务。对于抄袭、虚报、谎报成果的同学，一经发现，立即取消参评资格，并报学校处理。

